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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

115.04 遺失物招領公告表 

編號 物品名稱 拾得日期 拾得地點 備註 

1 Lexus帽子一頂 115.4.4 
生活館 1樓 

日出食光餐廳 
 

2 兒童雨傘一把(白色) 115.4.10 
生活館 5樓 

工藝玩玩聚 
 

3 兒童雨傘一把(草莓圖案) 115.4.10 
生活館 5樓 

工藝玩玩聚 
 

4 飲料杯套一個 115.4.10 
生活館 5樓 

工藝玩玩聚 
 

5 褐色帽子一頂 115.4.12 
生活館 5樓 

工藝玩玩聚 
 

6 紫色兒童外套一件 115.4.25 生活館 1樓  

 

承辦人：李小姐；電話：049-2334141#106 

備註：依本中心遺失物管理須知第 4 及 7 點：本中心網站公告招領，公告期間為 6 個月； 

      一般物品公告逾 6 個月無人認領，或貴重物品於警察局備案公告逾 6 個月無人認領時， 

      本中心得領回後逕自處理。 

      (公告日期 115 年 5 月 7 日，公告 6 個月-下架日期 115 年 11 月 7 日) 


